
问：《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整理期

业务特别规定》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

其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及时做好准备工

作，并配合股份转让服务机构做好相关

工作，以确保公司股份在退市整理期届

满后四十五个交易日内可以进入全国

性的场外交易市场或者符合条件的区

域性场外交易市场转让。 ”，请问，“全国

性的场外交易市场或者符合条件的区

域性场外交易市场”是指什么？

答：全国性的场外交易市场或符合

条件的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是指深沪

证券交易所之外依法设立的股权交易

场所。

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

定， 上市公司应及时披露重大事项，请

问若某上市公司签订的项目需经多个

部门审批时，每通过一个部门的审批后

就应做相关信息披露还是待所有部门

审批通过后再做相关披露？

答：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七章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生重大事

项时，除了应当在董事会作出决议或签

署协议等时点进行首次披露以外，还应

当按照分阶段披露的原则，在重大事项

获得有关部门批准或出现其他重大进

展时及时公告，以确保信息披露的及时

性。 因此，如该重大事项涉及多个部门

审批的，公司应当及时披露每个被批准

或者否决的情况。

问： 中国结算如何处理待购回期

间标的证券产生的现金红利、 利息和

红股？

答：（1）约定购回待购回期间的证

券孳生现金红利、利息留存于证券公司

自营资金交收账户，孳生红股留存于约

定购回专用证券账户。直到购回交易发

生时，证券公司按照与客户的协议约定

调整购回交易金额或标的证券的数量，

返还给客户。

（2）对于个人投资者，其提交的

股票在待购回期间孳生现金红利和

红股，上市公司在分派时统一按5%税

率扣收个人红利所得税。 其后的购回

交易不再进行个人红利所得税的追

扣追缴。

问：中国结算如何对约定购回式证

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中的标的证券作

权益处理？

答：深圳市场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业务中，待购回期间标的证券产生的权

益作为担保品留存在证券公司资金交

收账户或专用账户。由证券公司在购回

交易时一并返还给客户。

问：标的证券在待购回期间发生配

股的，结算公司如何处理？

答：标的证券发生配股的，结算公

司在权益登记日（R日）向专用账户派

发配股权证。证券公司应在权益登记日

的下一个交易日（R+1）向深交所按照

购回交易申报要素格式提交返还配股

权的申报， 成交数量为配股权证份数，

成交金额为零，结算公司在R+1日晚作

交收。 配股权由客户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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